
护理学院党委发〔2024〕10号

 

 

各党支部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党支部建设，根据《兰州大学关于加强学

生党支部建设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，经 7 月 25 日党委委员

扩大会议研究，决定撤销护理学院 2020 级护理学班本科生党支

部。 

2020 级护理学班本科生党支部党员组织关系尚未转出的，本

科生党员组织关系暂时转移至 2023 级护理学班本科生党支部，

研究生党员组织关系暂时转移至相应年级研究生党支部。后续根

据学校《关于做好 2024 届毕业生党员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

知》，继续做好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工作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

 

护理学院党委 

2024 年 7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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